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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法律责任。

一、审议情况

河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方案的议案》，确定了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

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根据证券市场的情况和维护股价稳定的需要，公司拟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此次调整方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因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

可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和实施本次股票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故本

次调整后的发行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调整方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的议案内容：

根据本次上市的进展情况，对《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

方案》中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进行调整，调整的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本次

发行

股票

数量

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不超过 14,950,000 股（全

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下）。具体为：不超过 13,000,000

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不超过 11,500,000 股（全

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下）。具体为：不超过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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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下）；本次发行过程中，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超

额配售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未考虑超

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规模的 15%（即

不超过 1,950,000 股）。

股（未考虑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下）；本次发行过程中，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超

额配售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未考虑超

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规模的 15%（即

不超过 1,500,000 股）。

发行

底价

发行底价为 8.60 元/股。最终发行

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

销商在发行时，综合考虑市场情

况、公司成长性等因素以及询价结

果，并参考发行前一定期间的交易

价格协商确定。如果将来市场环境

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视情况调整

发行底价。

发行底价为 5.87 元/股。最终发行

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

销商在发行时，综合考虑市场情

况、公司成长性等因素以及询价结

果，并参考发行前一定期间的交易

价格协商确定。如果将来市场环境

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视情况调整

发行底价。

募集

资金

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

后，拟用于智能仪表产线智能化升

级项目建设、气体传感器产业化项

目建设、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建设、

补充流动资金等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

后，拟用于智能仪表产线智能化升

级项目建设。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上市具体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关于修改<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可行性方案>的议

案内容：

根据调整后的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方案，对公司申请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如下：

调整前：“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拟用于智能仪表产线智能

化升级项目建设、气体传感器产业化项目建设、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建设、补充

流动资金等用途。”

调整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拟用于智能仪表产线智能

化升级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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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

先行以自筹资金支付项目所需款项，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少于以上项目所需资金总额，

则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自筹解决。

特此公告。

河南驰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8 日


